認養協議書   







  第一聯：本會存查

立協議人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茲就乙方願意認養甲方保育場收容之流浪犬隻，晶片號碼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被領養犬）訂立協議書，同意履行以下條款：
1、 甲方有義務將收容之流浪犬隻按體型、個性、特徵、預防注射等詳細犬籍資料提供乙方作為認養參考，同一犬隻的認養以五人為限。
2、 在乙方辦妥認養手續後，甲方應製妥「認養證」（內容載明認養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犬隻晶片號碼、性別、年齡、特徵）交由乙方收執。
3、 乙方同意每月定期以信用卡或郵局金融帳戶，轉帳新台幣陸佰元整至甲方郵政劃撥01296665帳號內作為照顧該認養犬隻的費用。
4、 在乙方認養期間，甲方有責任妥善照顧被認養犬隻，然甲方有權按照既定之防疫計劃實施預防注射等工作，又若該犬隻有被他人領養、罹患疾病、老死等情事，甲方有權做最適當之處理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5、 甲方有責任至少每半年一次，以書面向乙方報告，或於甲方網站公佈該認養犬隻狀況。
6、 乙方若欲將認養犬隻帶出保育場外，應先於二日前以電話或傳真(02）26193412通知甲方保育場，以便工作人員將該被認養犬隻再作清潔，如該認養犬隻已被他認養人帶離，乙方同意甲方協調另一時段。
7、 甲方在乙方欲將認養犬隻帶離保育場之時，應先將該犬隻之特性、管理方法、飲食習慣等明文條列，提供乙方遵照辦理。
8、 乙方將認養犬隻帶離保育場後，應遵照甲方所囑善盡管領人之責任，倘在外發生任何意外，慨由乙方自行負責，與甲方無涉。
9、 若遇不適合帶離保育場外之被認養犬隻，甲方有權敘明理由後，拒絕乙方帶離保育場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10、 乙方得隨時以電話或書面通知甲方終止認養行為，甲方不得異議。
十一、本協議書一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




甲　　  方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
                    負　責　人：陳學聖
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2)2704-0809

                    協會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3號3樓之6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立 案 字 號：內政部台　內社字第五五五六七○號
                    乙　　　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地　　　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
中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　    　  　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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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聯：認養人收存
立協議人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1、 茲就乙方願意認養甲方保育場收容之流浪犬隻，晶片號碼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被領養犬）訂立協議書，同意履行以下條款：
2、 甲方有義務將收容之流浪犬隻按體型、個性、特徵、預防注射等詳細犬籍資料提供乙方作為認養參考，同一犬隻的認養以五人為限。
3、 在乙方辦妥認養手續後，甲方應製妥「認養證」（內容載明認養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犬隻晶片號碼、性別、年齡、特徵）交由乙方收執。
4、 乙方同意每月定期以信用卡或郵局金融帳戶，轉帳新台幣陸佰元整至甲方郵政劃撥01296665帳號內作為照顧該認養犬隻的費用。
5、 在乙方認養期間，甲方有責任妥善照顧被認養犬隻，然甲方有權按照既定之防疫計劃實施預防注射等工作，又若該犬隻有被他人領養、罹患疾病、老死等情事，甲方有權做最適當之處理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6、 甲方有責任至少每半年一次，以書面向乙方報告，或於甲方網站公佈該認養犬隻狀況。
7、 乙方若欲將認養犬隻帶出保育場外，應先於二日前以電話或傳真(02）26193412通知甲方保育場，以便工作人員將該被認養犬隻再作清潔，如該認養犬隻已被他認養人帶離，乙方同意甲方協調另一時段。
8、 甲方在乙方欲將認養犬隻帶離保育場之時，應先將該犬隻之特性、管理方法、飲食習慣等明文條列，提供乙方遵照辦理。
9、 乙方將認養犬隻帶離保育場後，應遵照甲方所囑善盡管領人之責任，倘在外發生任何意外，慨由乙方自行負責，與甲方無涉。
10、 若遇不適合帶離保育場外之被認養犬隻，甲方有權敘明理由後，拒絕乙方帶離保育場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11、 乙方得隨時以電話或書面通知甲方終止認養行為，甲方不得異議。
十一、本協議書一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




甲　　  方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
                    負　責　人：陳學聖
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2)2704-0809

                    協會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3號3樓之6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立 案 字 號：內政部台　內社字第五五五六七○號
                    乙　　　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地　　　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
中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　    　  　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